芒市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基本信息

1.事项名称：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2.服务对象：企业法人
3.涉及事项：食品经营许可、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4.牵头单位：芒市市场监管局
5.配合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消防救援大队
6.审批（服务）层级：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
7.办理形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快递申请
8.是否收费：否
9.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10.承诺审批（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11.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12是否需要勘验、组织听证、专家评审、检测：是
13.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名称）：否
14.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是
15.是否实行容缺办理：是
16.办理时间：工作日上午：08：30-11:30，下午：14:30-17:30（工作日）
17.办理地址：
线上平台办理：云南政务服务网
线下窗口办理：云南省德宏州芒市文蚌街15附2号C1区市场监管综合窗口（0692-2272725）

二、设定和实施依据

（一）食品经营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3.《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三）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

《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CJJ/T149-2021）

三、办理条件
（一）食品经营许可方面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符合与其主体业态、经营项目相适应的食品安全要求，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销售、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二）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三）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五）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从事食品经营管理的，应当具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其经营管理的食品安全负责。

（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方面

依法需要在投入使用、开业前实施消防安全检查的，应符合以下要求：

（1）所用建筑物应当为合法建筑，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手续；

（2）应当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逐级逐岗明确消防安全职责，确定各级、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员和责任范围；

（3）实行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管理时，当事人订立的相关租赁或承包合同应当依照有关法规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明确与共用建筑物其他当事人之间消防安全责任；

（4）符合《公众聚集场所消防技术标准要点》和《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要点》，如消防安全制度内容完整，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能够适应消防演练需要，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完好有效，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具有职业资格，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保持畅通。

（三）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方面
符合《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CJJ/T149-2021）规定的“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要求”

四、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

形式
	来源

渠道
	出具

部门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

必要性
	涉及事项
	非必要材料

涉及情形
	备注

	1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服务申请表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全量事项
	
	

	2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原件
	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
	市场监管部门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全量事项
	
	通过营业执照信息核验，取消纸质材料

	3
	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食品经营许可
	
	

	4
	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文件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食品经营许可
	
	

	5
	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必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1.可告知承诺、容缺受理

2.可在现场核查时提交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

形式
	来源

渠道
	出具

部门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

必要性
	涉及事项
	非必要材料

涉及情形
	备注

	6
	授权委托书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非必要
	全量事项
	委托办理
	

	7
	代理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原件
	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
	公安部门
	无需纸质材料
	非必要
	全量事项
	委托办理
	可通过公安部门身份证信息共享查询、核验，取消纸质材料

	8
	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非必要
	食品经营许可
	涉及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散装食品销售
	

	9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无需纸质材料
	非必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
	


填表说明：

1.“材料名称”依据法律、法规、国务院文件或国务院部门规章、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填报材料名称，材料名称中不应加入实施机关或实施主体的名称、地名、数字和材料要求。

2.“材料类型”分为“原件”、“复印件”、“原件和复印件”、“原件或复印件”。

3.“材料形式”分为“纸质”“电子”“纸质和电子”“纸质或电子”。

4.“来源渠道”分为“申请人自备”“政府部门核发”“其他”。

五、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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